
  川普總統重整獨立機構，恢復政府對人民負責   

恢復政府的民主與問責機制

今日，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確保所有聯邦機構對美國人民負責，遵循憲法規定。
在此行政命令下：

該命令指出，美國憲法第二條將所有行政權力授予總統，這意味著所有行政部門
官員和僱員均須接受總統的監督。
因此，由於所有行政權力均屬於總統，所有機構必須：(1) 向白宮提交法規草案進
行審查，不再為所謂的獨立機構設置例外，唯一例外為聯邦儲備系統的貨幣政策
職能；(2) 與白宮協商其工作重點與戰略計劃，由白宮確定其績效標準。
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將調整所謂的獨立機構的預算分配，確保納稅人的資
金得到合理使用。
總統與司法部長（受總統監督與指揮）將負責行政部門的法律解釋，而不再允許
各機構自行制定互相矛盾的法律詮釋。

整頓獨立機構

所謂的獨立機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和證券交易委
員會（SEC），長期以來在缺乏總統監督的情況下行使了龐大的權力，影響全體美國人
民。

這些機構頒布的法規與規則每年耗費數十億美元，涉及最具爭議性的政策議題，
卻未經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審查。
它們不僅動用美國納稅人的資金，還自行設定政策優先事項與績效標準，而無需
向總統匯報。
如今，這些機構將不再能夠在缺乏監督與問責的情況下對美國人民強加規則與法
規。

確保政府回應人民

這項行政命令兌現了川普總統的承諾，即恢復整個行政部門的憲政治理與問責機制。



行政權力若無責任機制，將無法在共和制度中立足。美國建國的核心原則就是政
府應對人民負責。
這正是為何國父們設立了一位唯一擁有「行政權力」的總統，並賦予其「確保法
律得到忠實執行」的責任。
現在，選民與總統將能夠要求所有聯邦機構——不僅僅是內閣部門——對其決策負
責，這正是憲法所要求的。


